
論文提要 
本論文係以民法上合建契約之法律性質及所涉瑕疵問題為研究之目標。運用

歸納與比較之方法，藉由學理與實務理論發展之比較，析明相關問題狀況與應有

之整體性觀點，嘗試於我國現行法制背景下，具體呈現合建契約之新樣貌，並妥

為其建構一理論體系。本論文計分六章，各部分之要旨如下： 

 

第一章 緒論 

主要闡述本論文研究之動機目的與問題意識，並說明研究之方法與範疇。 

 

第二章 合建契約之概念 

探討建築合建行為於民法上之起源與法理依據，相較於向來論者之論爭，毋

寧應側重如何就各種合建類型尋求妥善之法律適用。以此為基礎，進一步闡釋本

論文探討之核心：如何理解．定位民法上合建契約，作為文中所探討法律問題之

前導：茲就各種常見之合建類型，探討合建契約類型化下之定義。論文中運用法

學方法論之法律構成理論，檢討向來論者對於合建契約之定義所可能隱含之問題

與忽略之觀點，指明：合建契約並無明確的概念，定義的形成必須經由類型化，

而依契約類型之不同來探究合建契約之法律性質。 

 

第三章 合建契約之法律性質 

基於契約自由原則之觀點，探求合建契約當事人之真意，認為：合建契約之

法律性質，有必要經由具體化、類型化之作業，參考相關法律規範，據以預立客

觀之輔助性基準，為其劃定其於民事法體系中之定位，以確保法律安定性，並防

免對於當事人之突襲。為此，整理並歸納向來學者所持之類型化觀點、實務裁判

先例與個人研究，將民法上之合建契約具體化為：互易契約、承攬契約、承攬與

買賣之混合契約、承攬（與買賣）與互易之混合契約等至少四種類型，並分別指

明各該類型特徵與所涉問題狀況。 

 

第四章 合建契約之法律適用—以標的物瑕疵為中心— 

探究民法上合建契約各該類型之標的物瑕疵，應發生何種之法律效果。著眼

於民法典型契約中買賣、承攬二者之特性與差異性，經檢證向來論者見解，認為：

多數學者未充分認明上開差異性，尤其是，在承攬與互易之混合契約類型中，向

來論者傾向於割裂適用法律，或認為適用買賣規定，抑或適用承攬規定之概念法

學論述，均欠缺契約整體性之考量，致無法呈現合建契約之全貌。有鑑於此，本

文乃從：（一）適用買賣、承攬規定所生之法律效果；（二）標的物瑕疵所生之法

律適用問題；（三）對於當事人權益之影響等角度，依序檢討相關法律效果，指

出：合建契約於法律適用上，實應區分不同之類型，藉以儘可能確立一般性之準

則，同時確保法之安定性與預測可能性。 

 I



 

第五章 合建契約之構成與消費者保護 

闡述民法上合建契約之構成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甚者消費者保護法有所特

殊或凌駕於民法典型條文。首先著眼於合建契約所具定型化契約之一般特性，必

須因應此項特性，探求契約之目的。為此，強調：妥為檢驗一般合建契約範本具

體契約條款之有效性。再者，經個案事例之探討後認為：消費者保護法，未必盡

如多數論者之見解，僅為定型化合建契約之解釋方式，毋寧是：與各該個案合建

契約類型相關涉，而容有因案處理之必要，就此學說已著手研究。其次，消費者

保護法是否影響著於當事人意思不明時之解釋，目前則無相關進一步論述可資參

照。雖然，藉由消費者保護法與民法對合建契約類型之解釋運用的比較後，本文

認為：適用承攬相關規定之可能性，未必能貫徹契約目的，而得直接適用買賣的

妥當性與必要性，至於具體適用情形則必須反映我國法制之現狀，而容有異於外

國法制之情形。最後指出，應自消費目的之不同觀點，理解有關合建契約條款解

釋運用之方向。 

 

第六章 結論，綜合本文之研究，提出簡要之結論。 

總之，本文以為，相較於典型契約與非典型契約之論爭，毋寧應側重如何就

具體個案尋求妥善之法律適用，以保障契約當事人之權益。相應於此，合建契約

實有具體化、類型化之必要，非必受限於民法典型契約類型之觀點，必須承認合

建契約自成獨立之非典型契約類型。對此，基於買賣與承攬之差異性，非典型契

約之法律效果及相關法律問題，實有所不同於民法典型契約類型。因此，倘基於

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保障觀點為觀察，則有關民法上合建契約之我國立論，發

展狀況應不同於他國，尤以其所涉瑕疵擔保法律適用問題之部分為然，此乃作為

今後實務解釋運用或學理進一步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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